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３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湖北省当

阳市国中安大厦三楼会议室召开。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２３

，

２１２

，

９６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５．７７

３

、会议由董事长徐麟先生主持。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

４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及其他高管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董事李伟先生、独立董事徐长生先生、梅顺健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光春先生出席了会

议；副总经理黄世志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１２３

，

２１２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１２３

，

２１２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徐长生先生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１２３

，

２１２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梅顺健先生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１２３

，

２１２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殷明发先生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１２３

，

２１２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正文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１２３

，

２１２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１２３

，

２１２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叶忠辉、 刘虹签署审核意

见，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９

，

０５３

，

６４４．５２

元，提取盈余公积

２

，

３４５

，

１３２．１３

元，加期初未

分配利润

３２

，

１１７

，

１０５．４５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４８

，

８２５

，

６１７．８４

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不分配，不转增。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１２３

，

２１２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融资计划；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需要，

２０１２

年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新增

１００００

万元融

资授信额度，融资方式和期限以与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协议为准。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１２３

，

２１２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１２３

，

２１２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汪中斌先生、 吴东彬先生进行了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002137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

2012-026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10

：

30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

园北区朗山路同方信息港

A

座

11

楼

A

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亚妹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数量

213,527,5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广东新东方事务所陈庆新律师、吴艳芬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维持公司董事陈亚妹、乔昕、陈熙亚

2011

年度原薪酬方案不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关联股东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拉萨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陈亚妹、乔

昕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3,527,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形成的决议为特别

决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审议通过《关于维持公司监事陈晓燕

2011

年度原薪酬方案不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关联股东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拉萨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陈亚妹、乔

昕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陈庆新律师、 吴艳芬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

。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股票简称：天地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６５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即每股转增

０．２

股。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除权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的《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分配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７２０

，

１０２

，

１０１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共转增股份

１４４

，

０２０

，

４２０

股，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８６４

，

１２２

，

５２１

股。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

、除权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３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实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

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持股数，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比例自动计入股东账户，

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

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股份数量相同的，由电子结算系统随机排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排列顺序，依次均登记为

１

股，直至完成全部资本公积转增方案。

六、股本变化情况表（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 售

条件股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

持股

３

、

其他内资

持股

其中

：

境 内

非国有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 外

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二

、

无限 售

条件流通股

份

７２０

，

１０２

，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４

，

０２０

，

４２０．００ １４４

，

０２０

，

４２０．００ ８６４

，

１２２

，

５２１．００ １００

１

、

人民币普

通股

７２０

，

１０２

，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４

，

０２０

，

４２０．００ １４４

，

０２０

，

４２０．００ ８６４

，

１２２

，

５２１．００ １００

２

、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 总

数

７２０

，

１０２

，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４

，

０２０

，

４２０．００ １４４

，

０２０

，

４２０．００ ８６４

，

１２２

，

５２１．００ １００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后， 按照新股本

８６４

，

１２２

，

５２１

股计算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基本

每股收益为

０．２６３７

元。

七、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地址：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２９－８８３２６０３５

传真电话：

０２９－８８３２５９６１

联系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３３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２７

楼

八、备查文件：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以上文件备置于公司办公地点以供股东查阅。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０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１

号大连港集团大楼

１０９

室

●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一）

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现将适用公司

Ａ

股股东参加会议的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公司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１

号大连港集团大楼

１０９

室

４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零一一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零一一年年度报告；

３．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零一一年度监事会报告；

４．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零一一年度经审核合并财务报告；

５．

审议及批准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核数师及内部控制审计师， 任期直至下

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止，年度审计酬金为

４４０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６．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零一一年度期末股息分派方案；

７．

审议及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为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办理并承保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董监

高责任保险，保险主要条款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基本保持一致；

８．

审议及批准补充协议及其项下之交易及经修订持续性关联交易二零一二年度上限；

本公司将于本通知发布当日，同时在上交所网站公布“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东

周年大会会议资料”，以披露上述决议案的具体内容。

三、会议出席

／

列席对象

１

、公司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在履行必要的登记手续后，有权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

股东周年大会（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

２

、上述公司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１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出席回条及出席登记

１

、出席回条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四）下午

５

：

００

之前，将出席回条以书面形

式，通过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 股东出席回条格式见附件

２

。

２

、登记手续

（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

４

：

３０

前。

（

２

）登记地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１

号大连港集团大楼

６１６

室。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３

）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需出具股东授权委托

书及代理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持股凭证

（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出具代理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法定代表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股东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

２４

小时前， 送至本公司

下述联系地址。股东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

应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股东授权委托书同时送至本公司下述

联系地址。

３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１

号

６１６

室，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１１６００４

）

联系人：

赵 伟 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６２３９２３

朱丽娜 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６２３８２６

传 真

０４１１－８２６２３１５９

五、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预期半天，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及其它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附件

１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零一一年度董事会报告

；

２．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零一一年年度报告

；

３．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零一一年度监事会报告

；

４．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零一一年度经审核合并财务报告

；

５．

审议及批准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核数师及内部控制

审计师

，

任期直至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止

，

年度审计酬金为

４４０

万元人民币

（

不含税

）；

６．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零一一年度期末股息分派方案

；

７．

审议及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为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办理并承保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董监高责任保险

，

保险主要条款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度基本保持一致

；

８．

审议及批准补充协议及其项下之交易及经修订持续性关联交易二

零一二年度上限

；

注：如委托人未做指示的，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章： （如委托人是法人股东，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法人

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

２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出席回条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持股数

（

股

）

股东账户

出席会议人员

出席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传真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注：该股东出席回条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１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

派

０．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１６６

吴桂昌

２ ０１＊＊＊＊＊９２４

赖国传

３ ０１＊＊＊＊＊９７５

李丕岳

４ ０１＊＊＊＊＊１４５

黄德斌

５ ０１＊＊＊＊＊９４２

林从孝

６ ００＊＊＊＊＊５４６

吴汉昌

７ ００＊＊＊＊＊５６０

吴建昌

８ ０１＊＊＊＊＊２７２

林彦

９ ００＊＊＊＊＊１２７

梁发柱

１０ ００＊＊＊＊＊８３１

丁秋莲

１１ ００＊＊＊＊＊２６２

杨镜良

１２ ０１＊＊＊＊＊４６４

林满扬

１３ ０１＊＊＊＊＊４６８

黄旭波

五、咨询机构：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６３８

号广东农信大厦

１８

楼

咨询联系人：杨镜良、冯玉兰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３７８８３０２５

、

３７８８２９８６

传真电话：

０２０－３７８８２９８８

六、备查文件

１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601899

证券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2-022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紫金矿业

"

）于

2012

年

5

月

9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2]10

号）。 公

司曾于

2010

年

7

月

19

日接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编号：闽证监立通字

1003

号），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一案被立案调查（详见公司公告

"

临

2010-039"

）。 目前该案已调查、

审理终结，现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及有关处罚结果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违法事实

中国证监会认为， 紫金矿业所属的紫金山铜矿湿法厂于

2010

年

7

月

3

日发生的污水渗

漏事故，严重污染了其附近汀江下游的水质，对当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 对于这一可能影

响紫金矿业股票价格的重大事件，紫金矿业应在第一时间公之于众。 但紫金矿业未能及时披

露该重大事故及后续进展情况，其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三条所述的违法行为。 对于紫金矿业的违法行为，陈景河、罗映南、邹来昌、刘晓初、

蓝福生、黄晓东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中国证监会认为虽然紫金矿业延迟披露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并非故意隐瞒污水渗漏事

故，但在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后，作为一家上市公司，首先应当依法及时披

露相关信息，将可能产生的后果及时告知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以利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而

不应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干扰。 紫金矿业未按照法律规定，在第一时间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侵

害了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虽然有关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已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对紫金矿业下属企业和责任人员分别进行了处理， 但不能免除紫金矿业依据

《证券法》所应承担的责任。

二、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处罚决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

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

(

一

)

责令紫金矿业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的罚款；

(

二

)

对陈景河给予警告，并处以

10

万元的罚款；

(

三

)

对罗映南、邹来昌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

万元的罚款；

(

四

)

对刘晓初、蓝福生、黄晓东给予警告。

三、董事会意见

"7.3"

事故应急处置结束后，紫金山金铜矿按照国家联合工作组提出的

"

原地重建、高度

设防，安全可靠、经济合理，重浮轻湿、源头治本，统筹规划、科学决策，相互兼顾、齐头并进

"

的

意见

,

以及

"7.3"

事故后续应急处置指挥部下达的

61

项整改内容

,

全面转入后续整改与环境综

合治理工作。 截至日前，有关整改工作已全部完成，紫金山铜矿有望于近期恢复生产。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不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进一步完善决策程

序，规范公司及自身行为，加强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2

2012

年

5

月

1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15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9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传真形式

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亲自出席董事

7

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对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由公司董事马孝武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讨论，并以表决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

决：

1

、审议《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马孝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意见登载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上。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2

、 审议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同意选举刘纳新、刘雄武、马晓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简历附后），其中刘纳

新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3

、 审议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同意选举刘雄武、刘纳新、马孝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简历附后），其中刘

雄武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4

、审议《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雄武、李仁发、林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简历附后），其

中刘雄武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5

、审议《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同意选举马孝武、廖俊德、刘纳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简历附后），

其中马孝武任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6

、审议《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马晓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意见登载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上。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7

、审议《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及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廖俊德先生、林林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肖世威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意见登载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上。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8

、审议《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林林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意见登载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上。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9

、审议《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马晓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马晓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0731-88585000

，传真：

0731-88585000

，电子邮箱：

cgmx@yaho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意见登载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上。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10

、审议《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审计处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曾莉女士担任公司审计处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11

、审议《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彭林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简历附后）

彭林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

0731-88585000

，传真：

0731-88585000

，电子邮箱：

cgzq123@163.com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附件：马孝武、马晓、廖俊德、林林、肖世威、刘雄武、李仁发、刘纳新、曾莉、彭林简历

马孝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41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65

年参加工作。 曾任长沙市电动风机厂技术科股长、湖南电动工具厂技术科科长、长沙市

日用电器厂技术科科长、 长沙市高压开关厂厂长、 长沙高压开关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6

年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止至本公告日，马孝武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24,353,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35%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马孝武先生与董事马晓先生为父子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马晓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80

年

2

月出生，硕士学历，

2003

年参加工

作，曾任职于长沙市电业局，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止至本公告日，马晓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3,5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已获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事马孝武先生与马晓先生为父子关系，马晓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本公

司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廖俊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66

年

12

月出生，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7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任长沙市高压开关厂技术员、设计科副科长、科长、长沙高压开关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2006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截止至本公告日， 廖俊德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8,40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4%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廖俊德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

林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67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 曾任长沙高压开关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财务科科长、常

务副总经理。

2006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截止至本公告日，林林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8,4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4%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林林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

肖世威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70

年

4

月出生，

MBA

在读，

1993

年

7

月参

加工作，曾任长沙市高压开关厂车工、生产试制组组长、长沙高压开关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生

产科长。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湖南长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至本公告日， 肖世威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648,55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5%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肖世威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

刘雄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70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

级会计师，先后任职于湖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资金计划部财务会

计处科长、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资金财务部、综合管理部高级副经理、高级经

理。 现任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财务处处长。

刘雄武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已取

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李仁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56

年

4

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湖南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学院院长。 曾任国营

742

厂（华晶）技术员，湘潭工学院副校长，

2002

年至今任湖南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学院院长，

2010

年至今在拓维信息系统股份公司担任

独立董事。

李仁发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已取

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刘纳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70

年

12

月出生，硕士学历，教授，先后任职

于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现任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会计系系主任。

刘纳新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已取

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曾莉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81

年

10

月出生，大专学历，

2002

年

7

月至

今，在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先后从事会计、审计相关工作，

2010

年起任公司审计处

处长。

曾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法人和其他关联人、公司董监高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彭林女士，

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1

年

7

月参加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职于湖南长高高压电

器有限公司财务部，

2010

年

7

月至今在公司证券投资部工作。

彭林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法人和其他关联人、公司董监高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16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在本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9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传真形式

通知了全体监事。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3

名，实际到会监事

3

名，会议由刘

家钰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与会监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以表决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

以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家钰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审议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全票通过。

二、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2-015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0

一二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事项。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

：

30

3

、召开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300

号华天大酒店贵宾楼五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纪明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31,140,031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6.06%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出售部分酒店房产实现存量资产增值价值以探索公司经营新模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0,995,16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票

144,86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票

0

股。

2

、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张家界华天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1,140,0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审议《关于授权董事长推进出售潇湘华天部分房产工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0,995,16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票

144,86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票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 彦 郑日果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致：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大会

"

），进

行法律见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大

会规则》）及《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

见书如下：

一、关于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大会的通知以公告的形式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本次大

会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如期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

经审查，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之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大会人员资格

1

、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及股东代表共

4

人， 代表股份

331,140,03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06%

；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

2

、出席本次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经验证，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关于新提案的提出

本次大会没有新提案。

四、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对列入议程的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用记名式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本次大会按

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各议案以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 会议记录及决议由出席董事签名。

经验证，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

盖章）

负责人（签字）： 见证律师（签字）：

刘彦 郑日果

刘彦

2012

年

5

月

10

日


